
競爭事務委員會  

香港的行業協會與《競爭條例》報告 

1. 引言

競爭事務委員會（「競委會」）估計香港有超過 500 個行業協會及專業機構 1。 

這些協會在本港經濟中擔當重要角色，其成員已代表著本港絕大部分企業。行業協會

透過鼓勵業界推行良好作業方式、為會員提供培訓及爭取業界權益，對推動香港經濟

起著正面作用。但是，行業協會在促進會員間交流的同時，亦須注意避免成為一些反

競爭安排的源頭，或為這些行為提供支援。 

假如協會的成員彼此協定不在關鍵的競爭元素（例如價格）上互相競爭，本港的各行

業及消費者便無法完全體會競爭帶來的好處。 

因此，競委會認爲行業協會在推動本港企業間的競爭文化方面，角色舉足輕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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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競委會以「行業協會」及「協會」泛指各類業務實體組織（包括專業團體及機構），這些組織所代表的是互

相競爭的業務實體之權益。



2. 行業協會及其成員遵守《競爭條例》的情況 

從公開資料顯示，某些協會在《競爭條例》（《條例》）於 2015 年 12 月 14 日全面

生效前所從事的行爲，或有違反《條例》之嫌。若然情況繼續，則在《條例》生效之

後，協會成員或會面對違反《條例》的風險。 

特別是競爭對手間合謀定價，乃屬於《條例》第一行爲守則下的嚴重反競爭行爲。部

份協會訂立收費表，或施加其他影響成員競爭的價格限制，極可能會導致業内競爭減

少。競委會在「第一行為守則指引」中已清楚指出，業務實體組織訂立的收費建議及

收費表，相當可能具有損害競爭之目的。 

鑒於行業協會對本港經濟十分重要，競委會於 2015 年展開了一項守法計劃，旨在確

保行業協會及其成員能作好準備、願意及有能力遵守《條例》。 

本報告概述： 

 競委會為鼓勵行業協會及其成員遵守《條例》所採取的措施； 

 行業協會及其成員的回應，包括至今所觀察到的行為轉變；及 

 競委會或會採取的進一步行動。  

3. 鼓勵各界守法  – 宣傳、引導及接觸 

自 2014 年起，部份行業協會開始與競委會接觸，討論如何遵守《條例》。為了更清

楚了解與各行業的行業協會有關的事宜，競委會於 2015 年 4 月展開了一項計劃，以

教育行業協會為目標，並審視它們在本港的活動，以鼓勵它們遵守《條例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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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及宣傳工作 

2015 年 6 月 16 日，競委會舉行記者會及發放新聞稿，推出「競爭條例與工商組織」

小冊子（「工商組織小冊子」）。「工商組織小冊子」透過虛構事例及生動插圖，以

深入淺出的手法就協會「可做」和「不可做」的行為，提供清晰、實用的指引，確保

協會本身及其成員遵守《條例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15 年 7 月，競委會與通訊事務管理局發表「第一行為守則指引」的最終版本，當

中亦有説明行業協會及工商團體的活動所可能會引起的競爭問題。特別是「第一行為

守則指引」中的第 6.14 段，説明行業協會的一些行為（如建議收費表）可能會構成 

合謀定價﹔而「第一行為守則指引」中的第 6.56 至 6.68 段則詳細分析有關行業協會

的會籍條款、認證手法及標準條款等事項。 

在 2015 年 12 月 14 日《條例》全面生效之前，競委會分別於 2015 年 10 月及 11 月

舉行了兩場公衆研討會，集中討論與行業協會有關的事項。競委會在 2015 年全年亦

積極參與行業協會舉辦的活動及研討會。 

除透過以上方法主動接觸行業協會外，競委會亦舉辦了一系列研討會、展覽及宣傳活

動，務求令更多企業留意當時即將全面生效的《條例》。除了回應與行業協會及其成

員有關的一些問題外，這些宣傳活動的主要目的，是向各界清楚表明競委會不會容忍

在香港進行的合謀行為，特別強調有「四個不可」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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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與競爭對手協議： 

 

    1. 合謀定價               2. 瓜分市場 

 

 

 

     

     3. 圍標              4. 限制產量  

 

 

 

 
 

審視行業協會及其成員的營商手法  

競委會於 2015 年 7 月 21 日宣佈，由於《條例》全面生效在即，如競委會認為某

些組織的行為或營商手法可能涉及反競爭行為，並相當可能在《條例》全面生效之

後觸犯法例，競委會會在適當的情況下，直接與相關組織接觸。  

競委會於 2015 年 7 月 21 日所發表的聲明，其中一個著眼點是本港某些行業協會

公開進行的某些潛在反競爭行為。 

由於競委會並沒有行業協會的詳盡名單，故首先著手識別該等協會。競委會整合了

逾 500 個行業協會的名稱及聯絡資料，並向它們派發了「工商組織小冊子」。  

競委會其後全面審視各行業協會的公開做法。競委會在 2015 年 6 月至 10 月期

間，檢視了逾 350 個行業協會在其網站上發布的資料。根據「工商組織小冊子」與

「第一行為守則指引」中列出的風險評估因素，競委會將這些網站上公布的做法，

按不同的風險類別進行分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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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委會檢視了這些公開資料，發現逾 20 個行業協會的做法屬於高風險類別。這些

高風險類別的行業協會所從事的行為包括：   

(i) 建議價格及/或訂立收費表，其中包括在某些個案中，協會的會籍條款訂明若

不跟從收費表收費，成員將遭受行業協會紀律處分；  

(ii) 限制成員間競爭的行為守則或規條。例如，某些行業協會在行為守則中包含限

制價格競爭（例如限制成員的報價不可低於其他提供相同服務的成員）。  

與此同時，競委會亦與曾主動與其接觸的協會，討論有關遵守《條例》的事宜。 

除了那些已經與競委會進行討論的協會外，競委會於 2015 年 11 月致函了這些競

委會認為正從事高風險行為的行業協會，確保它們知悉競委會的關注。  

4. 行業協會及其成員的行為轉變  

整體而言，競委會與行業協會的接觸活動反應良好。競委會留意到，某些行業協會

已經開始檢視其做法，有部份在與競委會接觸後，已經或正在修正其做法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競委會明白有些行業協會的檢視過程尚未完成，但我們知悉在《條

例》全面生效前後的一段期間，下列協會公開表明已修改（或正在修改）其慣常做

法，取消了一項或多項價格限制/收費表： 

· 香港貨櫃車主聯會 

· 香港地產代理商總會 

· 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 

· 香港廣告商會 

· 香港保險業聯會  

· 香港測量師學會 

· 香港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  

· 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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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消防工程學會（香港分會） 

· 九龍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  

· 香港律師會 

· 香港旅遊業議會 

必須強調的是，競委會並未對這些協會進行詳細調查，亦未就這些協會過往的做法

有否違反《條例》作出結論。不過，就協會採取措施取消收費表或其他價格限制的

做法，競委會表示歡迎，認為此舉可促進競爭。 

5. 現正展開的進一步工作  

競委會將繼續與不同的行業協會接觸，以教育協會及其成員，鼓勵大家遵守《條

例》。  

儘管我們已見到正面的回應及轉變，但有一些協會仍然在從事可能令其成員觸犯

《條例》的行為。競委會除審視公開的資料外，也從收到的保密投訴和查詢中，得

到有關一些行業協會及其成員的（非公開的）做法的資料。  

競委會亦會留意聲稱已改變，而事實上沒有對限制競爭的協議作出實質改變的做

法。  

《條例》現已全面生效，競委會會採取任何必要的行動，確保各界遵守《條例》。

特別是那些透過執行協會決定、或以其他方式涉及或從事合謀行為的行業協會及其

成員，將面臨競委會對其採取執法行動的風險。  

 
 
 

2016 年 3 月 14 日 

 

 

第 6 頁 


